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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双柏县养犬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：

《双柏县养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0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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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养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养犬管理，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，维护

市容市貌和社会公共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

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《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

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《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双柏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双柏县辖区域内的行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

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对养犬实行严格管理、限管结合的方针，按照政府

部门执法、基层组织参与、社会公众监督、养犬人自律的管理体

制进行管理。

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。并建立县农业

农村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监局、县卫健局等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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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的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，研究解决有关新情况新问题，定

期或不定期集中开展搜捕流浪犬、无主犬等整治专项行动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监局、县卫健局

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本办法规定，负责养犬监督管理工作：

（一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犬的免疫、检疫、免疫登记和犬类

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，签发免疫证明和免疫标识（犬牌）、供应

兽用狂犬病疫苗，监测和预防狂犬病疫情，及时与卫健部门互通

疫情信息，界定公告养犬种类及标准。

（二）县公安局负责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的处置，捕杀疑

似患病犬、无主犬及野犬。负责查处养犬产生的扰民行为，查处

在道路、广场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违章携犬行为。

（三）县住建局负责查处县城建城区道路、广场上售犬和违

章携犬等破坏市容、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，组织收容和管理遗弃

犬、流浪犬、无主犬。

（四）县市监局负责对从事犬类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，依照

有关法律法规查处违法经营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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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县卫健局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、接种和狂犬病

人的诊治，预防控制狂犬病在人群中传播流行。

（六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养犬的管理，组织免疫、

收容、管理遗弃犬、流浪犬、无主犬。捕杀疑似患病犬只及野犬

工作。

由县住建局牵头，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监局、县

卫健局及相关乡（镇）配合，定期或不定期在重点管理区、禁止

养犬区、禁止遛犬区和街道进行清理处置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

负责一般管理区养犬工作的日常监管。

第五条 妥甸镇东城社区、西城社区、康和社区以及其他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所在社区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养

犬管理工作，制定文明养犬公约，依法调解处理因养犬引起的邻

里纠纷和治安隐患，开展依法养犬、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活动。

第六条 县融媒体中心应当做好养犬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

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。

第七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将养犬管理工作列入社会治

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考评内容进行考评。县、乡（镇）爱国卫生

委员会应当将养犬管理工作列入爱国卫生检查和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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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居民养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合法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三）有独户居住的固定住所且住所在禁止养犬区域以外；

（四）犬只经过免疫，取得合法、有效免疫证明。

从境外进口的犬只，在办理养犬登记手续时，应当提供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动物检验检疫证明。

第九条 单位申请养犬登记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因护卫或由于工作的特殊需要；

（二）具有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；

（三）有犬笼、犬舍、围墙等防护设施；

（四）有专职管养犬只的人员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养犬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六）犬只经过免疫，取得合法、有效的免疫证明。

第十条 下列区域禁止养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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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机关、医院（宠物医院除外，下同）的办公服务区；

（二）学校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；

（三）单位的集体宿舍区。

第十一条 下列区域为重点管理区：

双柏县城区：东城社区下村、凹子村居民小组；西城社区妥

甸街一队、妥甸街二队、上村、大房子、上王家、下王家、油榨

房居民小组；康和社区；县城区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区、生

活区、住宅小区；公园景区（查姆湖公园等）。

其他乡镇人民政府所在社区。

第十二条 重点管理区内，禁止饲养烈性犬、大型犬。

烈性犬：性格暴躁、易攻击人的犬类，包括獒犬类（西藏獒

犬、英国斗牛獒犬等）、斗犬类（比特犬、牛头梗等）、牧羊犬

类（中亚牧羊犬、德国牧羊犬等）、猎犬类（阿富汗猎犬、德国

猎梗等）、其他犬类（杜宾、拳师犬等）。

大型犬：成年犬体高超过 40 厘米（站立时从肩部最高点到

地面的距离），体长超过 60 厘米的犬类为大型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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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党政机关、学校、儿童活动场所、市场、商场、

广场、公园景区（查姆湖公园等）、医院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

化馆、体育场馆、影剧院、游乐场、车站、餐饮服务、水源地周

边、公共草坪及城市主街道等区域禁止遛犬。县住建局负责设置

禁止遛犬的标识。

第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在重大节假日或者举办重大活动期

间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由县住建局临时划定禁止携犬进入的区

域。

第十五条 双柏县辖区内的犬只实行强制免疫。犬只每年注

射一次狂犬病疫苗，由养犬人携带犬只在规定的时限内前往当地

具有相应资质的免疫点进行免疫，免疫费用由养犬人本人承当。

养犬人应当自养犬之日起 5 日内（幼犬自出生之日起 60 日

内）携犬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免疫点注射狂犬病疫苗、领取免疫证

明和免疫标示（犬牌）。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为免疫过的犬只发放

犬类免疫证明和免疫标示（犬牌），并建立健全免疫档案管理制

度。免疫证明和免疫标示（犬牌）丢失的，养犬人应当自丢失之

日起 10 日内到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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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犬只死亡或者失踪的，养犬人应当于 10 日内向

农业农村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，并交回免疫标示（犬牌）。

第十七条 养犬人不得虐待、遗弃犬只。养犬人应当采取有

效措施，防止犬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。

第十八条 养犬人携犬出户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不得携犬进入机关、学校（园）、儿童活动场所、市

场、商场、饭店、公园景区（查姆湖公园等）、医院、图书馆、

博物馆、体育场馆、影剧院、游乐场、车站、餐饮服务等公共场

所（盲人养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养扶助犬除外）；

（二）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，

乘坐小型出租汽车，应当征得驾驶员同意，并为犬戴嘴套，或者

将犬装入犬袋、犬笼，或者怀抱；

（三）乘坐电梯，应当为犬戴嘴套，或者将犬装入犬袋、犬

笼，或者怀抱；

（四）为犬佩戴免疫标示（犬牌），对犬束犬链，由成年人

牵领，并应当避让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孕妇和儿童；

（五）及时自觉清除犬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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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除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

场所，其经营管理者有权决定限制养犬人携犬进入，但应当明确

提示养犬人。

第二十条 对疑似患有狂犬病的犬，养犬人应当及时到农业

农村部门对犬进行检疫。

经检测，对患有狂犬病的犬，公安、住建等部门应当依法采

取强制的扑杀措施，并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一犬伤及多人事件的，应

当立即向当地政府、卫生部门报告；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

立即前往诊断、采样、送检。经检测，结果为狂犬病阳性的，根

据狂犬病的疫情形式，划定疫点、疫区、受威胁区，并按职责分

工依法采取强制扑杀、无害化处理、消毒、受威胁区的免疫等综

合防治措施，公安部门应当予以协助配合。

第二十二条 从事犬只经营、规模养殖犬只 10 只以上（含

10 只）的，应当有固定的场所，取得《动物防疫合格证》，并

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手续。禁止在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市场销售犬

只；规模犬只养殖场所，与饮用水源地相距 1000 米以上、与城

市居民生活区相距 2000 米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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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动物诊疗的单位和个人，除应当依法取得农业农村部门

发放的动物诊疗许可证外，诊疗人员还应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。

第二十三条 销售、展览、演出和比赛用犬，必须具有有效

的狂犬病免疫证明、检疫证明和合法来源证明。从外地引进的犬，

须有当地有效的免疫证明和检疫证明，并经本地农业农村部门复

核认可，换发免疫证明和检疫证明后，方可在指定地点销售、展

览、演出和比赛。

第二十四条 因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发生纠纷的，当事人

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，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犬只伤害到他人时，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伤害人送至医疗机构诊

治，并依法承当相关法律责任。因受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，导

致犬只伤人的，由受害人或者第三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犬只伤人的，应当立即采

取措施，并且报告公安部门，公安部门应当即时予以处置。单位

和个人发现疑似狂犬病患者，应及时向当地政府、县疾控中心或

者医疗机构报告。

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批

评、劝阻，并且举报、投诉。公安、农业农村、住建、市监、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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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和处理举报，并告知举报人、投诉人

处理结果。

第二十七条 饲养的犬只，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，由公安部

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，

对养犬人处以警告；警告后不改正的，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，

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在限养区内违规饲养烈性犬、大型犬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饲

养人自行处置，拒不处置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。在限养区内

违法从事烈性犬、大型犬交易等经营活动，由市监部门依法处理。

驱使犬伤害他人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处 2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

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 日以下拘留

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伪造、变造或者买卖与养犬活动有关的公文、

证件、证明文件或者印章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

留，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

拘留，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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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养犬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

划进行免疫接种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七十

三条的规定，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

由农业农村部门代作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，可

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条 携带、遛放的犬只随地便溺不予清理的，依照《云

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由

住建部门责令其改正、采取补救措施、予以清理或者清除，根据

情节轻重给予警告，并可处 5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

的，由农业农村部门和市监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